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二九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二會議室。
三、主席：黃兼主任委員主文    黃委員兼執行秘書南淵代　　     紀錄：張瓊月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5、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6、 宣讀本會第四二七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議：除備案案件第三案「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道路用地、住宅區為機關用地）案」決議文二、末段「並舖設大理石片或碎片」乙語，應修正為「並舖設天然石材」外，其餘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莊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農業區、工業區、學校用地、機關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案。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道路用地、鐵路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案。
第 三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南投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行水區）案。
第 四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店都市計畫（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農業區、住宅區，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及部分機關用地為農業區）案。
第 五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第 六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第 七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平鎮（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8、 核定案件
第 一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部分崗山仔都市計畫）（配合紅毛港遷村用地）案。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中密度住宅區及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七、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莊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農業區、工業區、學校用地、機關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三二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七三四一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准予通過。
2、 未來興建捷運車站出入口或緊急出口及通風口等設施之量體、造型、色彩等，應妥予考量與毗鄰道路及相關街道傢俱整體規劃設計，並妥予美化、綠化，以減低對都市景觀之衝擊。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道路用地、鐵路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四三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七四一六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台北縣板橋市台鐵板橋站之東西兩側。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准予通過。
二、本案未來於進行聯合開發前，應請台北縣政府會同台灣鐵路管理局、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先行進行都市設計規劃，並儘量留設寬廣之人行廣場，以作為開放空間使用。
第 三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南投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行水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三七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七六○○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四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店都市計畫（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農業區、住宅區，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及部分機關用地為農業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三四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七六八一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五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二二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七月廿四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六三六七四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備案，免再提會討論。
1、 請台灣省政府重新檢討污水處理廠用地之面積及區位，並儘量設置於本計畫區內，經本部營建署核可後劃設，以期早日興建污水處理設施，確保大台中地區飲用水品質。
2、 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應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小組）審議通過後，始准核發建築執照。
3、 請台灣省政府交通處旅遊局邀請台中縣政府等相關單位研商檢討如何改進梨山風景區景觀風貌，並研訂相關準則，以為規範。
第 六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二七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九月二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六六八三九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七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平鎮（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九一、四九六、五○七、五二六、五三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七三五三六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准予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請台灣省政府重行研擬修正計畫書、圖後，再行報部提會討論外，其餘准照該府核議意見通過。
1、 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四、八及其市地重劃相關部分：查現行計畫公園、綠地、兒童遊戲場及廣場等用地總面積，僅佔其都市計畫面積百分之三．六八，未達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比例百分之十，故本計畫區內公園用地應予保留。此外，為維計畫品質及市地重劃之可行性，市地重劃範圍內應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至少在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之原則下，重新調整各公共設施項目、區位、範圍面積等，以維持該地區之都市生活環境品質。
2、 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六，擬變更農業區為醫療專用區部分：參照部頒「都市計畫保護區變更為醫療專用區回饋處理原則」相關規定，增列附帶條件「為回饋地方，開發者應提供醫療專用區內建築物一定面積之室內公益性空間，供桃園縣政府或平鎮市公所作為地方公共衛生或教育、文化活動使用；至前開室內公益性空間之建築物所有權仍屬開發者所有，其使用面積、性質、範圍，由開發者另行與桃園縣政府或平鎮市公所議定之，並納入計畫書規定，以為執行之依據。」，並修正該專用區之容積率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3、 有關保存區部分，查原計畫三處保存區，非為維護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保存之建築物所劃設之，故其名稱應修正為「宗教專用區」，以避免與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之「保存區」名詞相混淆，及日後衍生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之適用疑義。
4、 有關計畫區西側工業區部分，僅有單一道路聯接主要幹道，應再就該地區整體道路系統妥予檢討增設。
5、 有關擬增列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十一點「公園兼體育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乙節，鑒於公園兼體育場用地係屬都市公共開放空間，故本項應修正「公園兼體育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以維生活環境品質。
6、 有關擬增列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十二、十五點「幼教用地」及「變電所用地」等相關規定部分，查本計畫並未劃設「幼教用地」、「變電所用地」，故應予以刪除，以符實需。
八、核定案件：
第 一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部分崗山仔都市計畫）（配合紅毛港遷村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市都委會第二一七次會議審決照案通過，並准高雄市政府八十六年十二月九日高市府工都字第四七○九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請高雄市政府依左列各點原則修正計畫書、圖後，再行報部提會討論。
1、 本案擬調整原計畫之大街廓為小街廓後，其增設之出入道路與主要道路銜接處過多，影響該住宅區之交通安全，應請重新調整本計畫區之出入道路系統，以求建立層級分明之道路系統，並維住宅區之居住安寧。
2、 擬變更住宅區為市場用地部分：考量目前都市發展趨勢，已無劃設「市場用地」之必要性，惟對於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之需求日益殷切，故本項「市場用地」應修正為公園用地，或維持為住宅區並重新調整於其他適當區位之土地劃設「公園用地」，以增進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中密度住宅區及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四○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八六府建四字一七五九五七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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